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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极水域航行中港口国控制的适用与国家实践
＊

白佳玉　李俊瑶
（中国海洋大学 法政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１００）

摘　要：伴随北极冰的融化，北极蕴藏的丰富自 然 资 源 与 航 道 的 开 通 使 得 更 多 的 商 船 取 道 北 极 航 线。鉴 于 北

极航线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水域环境，单纯依靠船旗国管 辖 将 无 法 保 证 北 极 航 行 船 舶、船 员 与 航 行 操 作 符 合 一 般 接

受的国际标准。来源于港口国管辖权的港口国控制（ＰＳＣ）制度可弥补船旗国管辖的不足，辅助船旗国监督 北 极 航

行船舶的作业，杜绝低标准船舶的航行。港口国之间的区域协作可防止重复检查、提升检查质量与效率等，是港口

国控制有效实施的最佳方案。目前北冰洋沿岸国尚未制定“港口国控制北冰洋备忘录”，可行的港口国控制手段为

联合欧亚港口国，尤其重视港口国巴黎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发挥港口国控制的最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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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极航线相比传统巴拿马、苏伊士运河航线，具
有缩短太平洋与大西洋间航行距离，节省航运成本，
避免遭受海盗侵扰等优势，北极冰融后，更多商船将

选择北极航线航行。北极蕴含的丰富矿产资源与旅

游业的发展也将导致北极航行船舶的增加。航行活

动的增多将对北极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挑战，如何

有效地确保航行安全并防止船源污染是国际社会及

北极利益攸关国的重要关切问题。国际海事组织为

应对该问题，历时数年制定专门规范极地航行的国

际规则。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极地水域船舶航行国际

准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ｄｅ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Ｗａｔｅｒｓ，以下简称《极地规则》）的安全与环保部分已

分别在国际海事组织安全委员会（ＭＳＣ）第９４届会议

和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ＭＥＰＣ）第６８届会议中通过，
标志着北极航行治理的国际规则已形成。

国际海事组织制定国际规则后需要相关配套机

制予以践行，船旗国应保证对国际规则的遵守，港口

国负 责 监 督、检 查 船 旗 国 对 国 际 规 则 的 遵 守 情

况。［１］（Ｐ１２３）港口国以确保船舶和人命财产安全、防止

海洋污染为宗旨，以船舶技术状况、操作性要求、船舶

配员等作为检查对象，对抵港的外国籍船舶依法实施

监督和控制。① 港口国控制是保障海上安全和防止

污染的重要防线，当船舶所有人、船员或船级社未能

按照相关国际公约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港口国开始发

挥其效用。② 港口国控制由于其具有的独特价值，作
为船旗国履约的有效补充，受关注程度日益提高。

一、港口国控制的价值

港口国控制的重要价值在于其可弥补传统船旗

国监管的不足，减少低于国际标准的船舶数量，通过

一系列港口国控制措施，保障航行安全与海洋环境

安全。
（一）船旗国管辖的辅助手段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ＵＮＣＬＯＳ），船
旗国对悬挂其国旗的船舶享有绝对的管辖权，同时

也应对受其管辖船舶的航行活动、船舶航行安全和

防止危害 海 洋 环 境 等 方 面 负 有 国 际 责 任。③ 可 见，

船旗国对海上航行的本国船舶享有优先的管辖权，

构成保障船舶航行安全、船员安全和海洋环境安全

的主要力量。然而，并非所有的船旗国管控均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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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预期的效果，有的船旗国由于缺乏技术支撑、资金

不足、船公司安全和环保文化建设的乏力等原因而

表现不佳，未能有效地履行其应尽的职责，甚至使得

悬挂这些国旗的船舶成为低标准船舶的代名词，如

北朝鲜、洪都拉斯、玻利维亚、柬埔寨等船旗国被列

为各港口国监督的黑名单，滞留率较高。此外，方便

旗国家为船舶提供了避免严格的规则和政策要求的

机会，通过悬挂方便旗，船舶营运者可因此减轻较多

营运花费并增强竞争力，方便旗船舶于二战后迅猛

增加并在世界航运市场中占据重要份额。［２］一些采

用船舶开放登记制的发展中国家如巴拿马、利比里

亚等将船舶登记费和年吨税视为主要的外汇来源，
未尽责确保船舶是否合乎国际安全与防污标准。方

便旗国家没有能力行使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致使船

旗国政府履约责任和能力不一致，船旗国履约效果

也深受影响。［３］船旗国资金、技术有限或因开放式登

记而忽略对船舶的管控现象说明仅依靠船旗国管辖

无法达到船舶通行的国际标准。
港口国系船旗国外能够和船舶进行有效接触并

且具备强制执行力的国际法主体，具有监督抵港外

籍船舶的客观条件，［４］可利用其港口国监控的手段，
包括检查、滞留等对驶入其港口的外籍船舶进行监

督和管理，弥补船旗国监管的不足，成为船旗国履约

的重要补充，辅助船旗国共同确保海上航行的安全

和环保。
（二）国际航行标准的维护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联系日益密切，全球

范围内的资源需要更快速地流动和配置，海上运输

成本较低且相比传统陆运方式更为方便、快捷。随

着海上运输方式不断专业化，船舶逐渐大型化，出现

了油轮、危险品专用船等，一旦发生事故将对人命、
环境造成巨大影响。随着海上运输的繁忙，从事航

运服务的船舶数量持续增多，密度加大，一些航运公

司为谋求利润、降低经营成本，忽视相关国际公约的

要求，将老旧船舶投入营运，缩减维修费用，使众多

低于国际标准的船舶混入了国际海运服务队伍，致

使船舶海上事故破坏性增大，恶性海洋污染事故的

增加。
船舶北极航行过程中应严格遵照国际海事组织

有关船舶安全、船员培训及防污国际标准，如《海上

人命安全公约》、《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

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等，港口国普遍

将“消除低标准船舶”视为确保海上人身与财产安全

和防止海洋污染的重要手段。港口国施行的一系列

监督管控措施，可有效控制低标准船舶的数量，敦促

世界范围内各航运国的船公司提升船舶设计、配备、
操作、配员的质量，以达到国际标准，最终实现发展

海运的同时保护海洋环境，兼顾经济与环保效益的

目标。
（三）确保海上安全的工具

港口国是船舶安全直接或间接利益攸关方，海

难事故及因此造成的海洋污染可能危及到港口国管

辖海域环境及国民的利益，此为对港口国直接利益

的损害；低标准船舶长期得不到监管和控制将影响

到全球船舶的航行安全，减少船舶遵守国际规则的

动力，降低货主对海上运输安全的信心，对包括港口

国在内的全球航运体系构成间接利益损害。《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专门对港口国管辖做出规定，为港口

国控制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港口国因此具有充

足的外在条件保障实施海洋安全监督举措。
港口国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港口国控制制

度，依法检查抵港外籍船舶的技术状况、操作要求、
船舶配员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安全航行的因素，对不

满足国际海事公约要求或低于国际标准的船舶采取

修理、滞留、限期改正等强制性措施以弥补缺陷。被

滞留的外籍船舶将被限制于港口国指定区域内，直

至其采取措施符合相关国际标准时方可离港。港口

国通过对抵港外籍船舶适航及船员的适员的监管控

制，督促船舶严格执行有关国际公约，减少或预防事

故的发生，有效保障海上安全。
港口国控制可弥补船旗国管辖的不足，具有维

护国际航行标准以及防止海洋环境污染与保障海上

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意义，因此该制度在全球范

围内具有推广实施的必要。
二、北极航行中港口国控制制度的应用

北极水域地处高纬地位，超低温、强风暴、极光、
极夜等特殊环境，对海上航行带来较大挑战，且部分

水域海冰较为密集，固定冰或浮冰增加了航行的困

难。［２］此外，北极航线基础设施配置相对欠 缺，船 员

航行经验缺乏，船舶在此区域航行相对于传统航线

风险更高。北极水域环境脆弱，一旦发生海难事故

及污染，海冰 自 净 能 力 较 差，环 境 损 害 后 果 不 堪 设

想。鉴于北极航行的高风险与海洋环境的脆弱，极

地船舶须满足更为严格的航行标准。船舶在北极航

线航行需要遵循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以降低人为因

素产生的风险，确保航行与环境的安全。为保障极

地船舶遵循国际公约的严格要求，相关监督机制也

必不可少。
由于北极航线地理位置较为偏远，恶劣的自然

环境使得导航或通信系统可能受到干扰，船旗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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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域想要实现对悬挂其旗帜船舶的充分管辖具有

一定的难度。港口国控制具有辅助船旗国管辖、维

护国际标准以及保护海上安全的作用，北极航行中，
港口国的控制同样不可或缺。港口国控制制度在北

极具有重要的适用价值，可有效减少海难事故、保证

船舶安全，保护脆弱 的 极 区 水 域 环 境。相关国际公

约为港口国控制的实行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标准参考，
港口国在北极水域施行检查、控制的措施时应合乎国

际规则的要求，行使权利的同时注重义务的履行。
（一）北极航行中港口国控制制度适用的法律依据

港口国在北极水域实行控制的依据来源于在此

区域具有拘束力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ＵＮＣＬＯＳ）、
《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ＭＡＲＰＯＬ）、《海上人

命安全公约》（ＳＯＬＡＳ）、《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

国际公约》（ＳＴＣＷ）等国际公约，此类公约对于港口

国控制适用的条件、内容、程序等做出了规定，成为港

口国控制制度应用的重要法律依据。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海事组织新通过的《极地水域船舶航行规则》（简
称《极地规则》）以 ＭＡＲＰＯＬ和ＳＯＬＡＳ修正案的形

式制定，内容主要包括船舶安全和环境安全的维护，
相关标准和要求是港口国控制制度在北极水域的应

用依据。

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主要从保护海洋环境的角

度出发，对港口国执法活动做出了规定，为推行港口

国控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法律依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较为全面地规定了港口国控制的内容、操作

原则和程序、特殊的注意事项以及执行不当应负的

法律责任。④⑤⑥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宏观视角对

港口国的调查与监督的控制活动进行了规范，是港

口国控制的基本法律依据。

２、《海上人命安全公约》
《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以保障海上航行中船舶人

命安全为目标，为规范船舶结构、性能等对港口国控

制做出了规定，主要包括船舶证书及作业的监督。
（１）证书的监督。《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在总则

中参照国际海事组织通过并修正的《港口国控制程

序》对港口国控制做出了具体规定，⑦当船舶位于另

一缔约国的港口时，应受该国正式授权官员的检查

以核实 船 舶 依 据 公 约 签 发 的 证 书 是 否 有 效。⑧ 此

外，在《极地规则》中，要求南北极水域营运的船舶须

配备极地船舶证书，港口国有责任亦有权利对航行

于北极水域船舶的极地船舶证书进行核实、检查。
（２）船舶作业监督。《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为加

强海上安全规定了若干特别措施，并要求船舶须接

受港口国关于操作要求的控制。若有明显理由确认

该船舶的船长或船员对与船舶安全有关的主要操作

程序不熟悉时，该船应接受港口国的检查和控制，船
舶在达 到 公 约 要 求 的 正 常 状 态 前 不 得 驶 离 港 口。
《极地规则》安全部分中设定了诸多极地航行中在不

同航行环境下的操作要求，港口国应参照相关标准

实施控制以保证北极水域的航行安全。

３、《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
（１）检查船舶和持有证书的特殊规定。公约以

保护海洋环境为目标要求船舶按规定持有证书，并

授予港口国检查权。若有明显理由认为该船或设备

状况与证书所载不符，例行检查的缔约国应采取措

施直至该船 的 开 航 不 会 对 海 上 环 境 产 生 不 当 危 害

时，才准开航。⑨

（２）防止船源污染的监督。《国际防止船舶造成

污染公约》各附则均涵有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控

制内容，港口国应采取措施确保该船已按公约要求

调整至正常 状 态，方 准 予 其 开 航。瑏瑠 《极 地 规 则》环

保部分设立了针对北极航行的特殊标准，船舶在北

极水域航行需符合《极地规则》有关油污、有毒有害

物质、垃圾等特殊排放的限制和标准，港口国应依据

北极航行的特殊标准、参照《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

７２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２部分，第２１８条区分船舶所处区域和违章事件发生地的法律地位，规定港口国可对自愿位于其港口或岸外设

施的船舶进行检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ｚｈ／ｌａｗ／ｓｅａ／ｌｏ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１２．ｓｈｔｍ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２部分，第２２７条规定各国在为保全海洋环境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不应在形式上或事实上对任何其他

国家的船只有所歧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２部分，第２３２条规定各国若采取的措施如属非法或根据可得到的情报超出合理的要求，应对这种措施所引起

的并可以归因于各该国的损害或损失负责。

参见ＩＭＯ，Ａ．７８７（１９）决议通过并经Ａ．８８２（２１）决议修正的《港口国控制程序》。

ＳＯＬＡＳ第Ｉ章第１９条控制，第ＸＩ－２章，第９条控制和符合措施，相关证书包括，客船和货船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国际船舶保

安证书等。当证书被证明过期或失效时，执行监督的官员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使船舶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不得开航或离港驶往合适的修理厂。
《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５条第（２）款。港口国对于操作要求的检查内容主要为，当船舶停靠于另一缔约国所辖港口

时，若有明显理由确信该船船长或船员不熟悉船上防止油污污染程序、防止有毒液体物质污染程序、防止有害物质污染程序或防止垃圾污染程

序，该船须接受该缔约国正式授权官员的有关操作要求检查。
《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Ｉ、ＩＩ、ＩＩＩ、ＩＶ、Ｖ关于操作要求的港口国控制内容。



公约》进行极地船舶的操作检查，保护北极脆弱的海

洋环境。

４、《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
为尽可能降低人为因素产生的安全风险，公约

对于港口国控制做出了具体规定，包括监督内容及

监督程序。港口国对于船舶的监督主要在于证书的

检查，以核实船上船员是否均持有公约要求的证书

或免于持 有 的 证 明。瑏瑡 为 进 一 步 合 理、有 效 地 适 用

港口国控制制度，公约简化了监督程序。港口国根

据公约行使监督权仅限于核查海员证书的有效性与

船上服务的海员人数及持有证书是否符合主管机关

安全配员要求。《极地规则》对极地船舶配员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要求，港口国在北极水域发挥作用时应

综合《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与《极地

规则》的特殊标准，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带来的风险，
维护北极航行的安全与环保。

（二）权利与义务的结合

如前文所述，港口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海上人 命 安 全 公 约》、《国 际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公

约》、《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等全球

性国际法律规则，船旗国监管不利或其它规定情形

下，港口国享有对极地航行船舶监督的权利，包括对

极地作业船舶的证书、建造、操作、船员配备、防污要

求等方面的监督，以保证船舶在北极作业时的人身

与环保安全，规范船舶的北极水域航行活动。港口

国在行使监督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国际公约规定

的义务，主要包括通知义务及采取适当措施的义务。

１、通知义务。相关国际海事公约参照国际海事

组织通过的《港口国控制程序》，规定了港口国控制

执行过程中的通知义务。《海上人命安全公约》中要

求执行港口国控制的官员应将认为必须进行干涉的

一切情况立即书面通知船旗国。《国际防止船舶造

成污染公约》中规定当港口国对进入其港口的外籍

船舶采取措施时应立即通知该船的主管机关。《海

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也规定，港口国

控制应书 面 通 知 该 船 船 长 或 船 旗 国 的 领 事。依 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有关文

件，在国际海事公约的履约过程中，船旗国居主导地

位，港口国更多发挥的是辅助作用，除规定的必要情

况，港口国不得单独对船舶实施控制措施，一旦采取

干预措施应及时通知船旗国。

２、措施适当义务。各港口国在对船舶实行监督

和控制时应严格遵循相关国际海事公约规定的原则

和程序。在实施控制措施时，应尽一切努力避免船

舶受到不适当的扣留或延误，若船舶被不适当的扣

留或延误，港口国须对船舶所受的损失或损害进行

赔 偿。相 关 国 际 海 事 公 约（ＭＡＲＰＯＬ、ＳＯＬＡＳ、

ＳＴＣＷ）中均有类似规定，以保证港口国控制的适当

与合理性。此外，港口国在监督外籍船舶时，不应歧

视或区别对待。
港口国为保证北极航行的安全和环保，在监督

极地船舶、采取相应管控措施的同时，也应注意国际

海事公约规定义务的履行，保证相应监督措施的适

当，与船旗国协同消除在北极航行的低标准船舶。
三、北极水域港口国控制的合作

国际海事组织在１９９１年通过了Ａ．６８２（１７）号

决议，充分肯定了港口国控制地区性合作的必要性

及有效性，敦促世界其他海域也应加强地区性合作。
区域间的合作将提高港口国执法的效率、避免重复

检查，并极大带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国控制，
从而在全球形成有效保护船舶安全和防止海域污染

的控制、监督网。全球化的港口国控制备忘录网络

提供了系统化的船舶检查方式来保证船舶遵循有关

船舶安全、船员及防污的国际标准。［６］北极航线连接

欧亚大陆，海上活动的治理不能仅依靠单一港口国

或欧亚各自的港口国控制，不同区域的港口国由于

不同的监管标准与技术水平，同时适用可能产生程

序上的重复或漏洞。在北极水域适用港口国控制，
在北极水域港口国控制备忘录缺位的情形下，可联

合欧亚港口国控制尤其是巴黎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

下港口国的合作，发挥港口国控制的最优效能，确保

北极船舶的适航性，保护脆弱的北极水域环境。
（一）港口国控制巴黎备忘录

欧洲是北极已开发资源的主要输出地，也是北

极航行船舶的目的地，未来越来越多的经过北极航

线的商船会停靠欧洲主要的港口，如鹿特丹、伦敦或

汉堡等。这要求欧洲诸多港口国履行控制职责来监

督经北极航线航行的船舶。［７］巴黎备忘录成员基本

涵盖北冰洋沿岸国及其他欧洲港口国，说明巴黎备

忘录在管控北极水域航行船舶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

的作用。瑏瑢

８２

瑏瑡

瑏瑢

《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第Ｘ条。

巴黎备忘录自１９８２年７月１日生效以来至今已有１７个成员国，其中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

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为１９８２年签署此备忘录时的１４个国家，波兰、加拿大和俄罗斯分别于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４年和

１９９５年加入了巴黎备忘录。



巴黎备忘录作为国际上最早成立的区域性港口

国控制组织，在减少低标准船舶航行方面取得了极

为有效的成果并获得国际海事组织的赞赏。国际海

事组织在１９９１年通过了鼓励《在船舶排放和控制方

面加强地区合作的决议》，瑏瑣激发了世界其它地区港

口国控制合作的发展趋势。港口国控制巴黎备忘录

自制定以来，基于相关国际标准开展了多次港口国

检查活动，如２００４年的国际劳工检查，２００６年根据

ＭＡＲＰＯＬ公约进 行 的 检 查，发 现 油 水 记 录 簿 方 面

存在缺陷的 油 轮３４６６条，２００８年 进 行 的 全 球 海 上

遇险 和 安 全 系 统（ＧＭＤＳＳ）操 作 检 查，２０１０年 开 展

油轮、化学品船和气体运输船的破舱稳性检查。巴

黎备忘录检查技术和效率较高，带动了其他区域备

忘录港口国控制的推行。
（二）港口国控制东京备忘录

根据１９９１年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鼓励 区 域 性

港口国控制合作的决议，亚太地区的海事主管部门

参照巴黎备忘录的成功经验，从１９９２年起开始寻求

在本区域 建 立 港 口 国 合 作 体 系。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９
日于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次准备会议上，通过并签

署了《亚 太 地 区 港 口 国 检 查 谅 解 备 忘 录》（Ｔｏｋｙｏ
ＭＯＵ）。东京备忘录自制定以来，备忘录 下 的 港 口

国依据国际海事公约的要求对入港外籍船舶进行严

格检查，对于消除本区域低标准船舶，加强海上航行

安全与环境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瑏瑤 东京备忘录下

的港口国包括俄罗斯、加拿大两个北极航道沿海国，
也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重要北极利益攸关国，使

其在参与检 查 北 极 航 行 船 舶 中 可 发 挥 积 极 作 用。瑏瑥

此外，亚太地区作为世界重要贸易产品输出地，可能

成为取道北极航线船舶的重要始发地，相关港口国

的作用不可或缺。
（三）北极航线利用语境下巴黎与东京备忘录港

口国的合作

当前新通过的专门针对南北极冰区水域航行的

《极地规则》并未规定港口国控制的内容，北极航线

尚无单独的港口国合作模式。在现今北冰洋港口国

控制备忘录缺失的情形下，最优且可行的机制为加

强巴黎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港口国的合作，合力消

除在北极水域的低标准船舶。

１、巴黎备忘录和东京备忘录港口国合作之可行

性

首先，随着各区域港口国控制备忘录的制定，当
前港口国控制机制下的国家间协作已呈不断深化的

趋势，各备忘录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频繁，为巴黎与

东京备忘录合作提供了经验。此外，巴黎和东京备

忘录成员基本涵盖了对北极航线有重大利益关切的

国家，影响力较大的北极沿岸国加拿大和俄罗斯同

为巴黎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成员国，这为在北极航

线实现两大 备 忘 录 合 作 增 强 了 实 施 的 可 能 性 和 便

利。
其次，国际海事组织一贯支持港口国之间的合

作，不仅制定相关文件规范和引导港口国控制的区

域性合作，也积极通过其它方式帮助和促进区域性

港口国备忘录国家之间的技术协作和信息交流。例

如，组织全球范围的港口国控制研讨会，为各港口国

提供了经验交流的平台，帮助港口国在实施控制、采
取检查措施等方面达成共识。国际海事组织作为负

责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止船舶造成海洋污染的专门机

构，极为关注北极水域航行问题，也将支持巴黎备忘

录和东京备忘录的合作。
最后，通过备忘录内部机制来分析，巴黎备忘录

在２００９年的第４２次会议上通过新的港口国监督检

查机制，并于２０１１年１月正式实施，该检查机制相

较之前更为 科 学 和 严 格。东 京 备 忘 录 随 后 在２０１３
年１月 通 过 了 新 的 检 查 机 制，并 于２０１４年１月 生

效。东京备忘录借鉴了巴黎备忘录新机制的主要内

容，对现行 机 制 进 行 了 全 面 修 改。瑏瑦 东 京 备 忘 录 新

检查机制实施后，将与巴黎备忘录生效的新检查机

制相互链接，为两大备忘录今后开展合作提供便利。

２、巴黎备忘录和东京备忘录港口国协作的实践

基础

实践层面，巴黎备忘录和东京备忘录港口国间

建立并保持了富有成效的紧密合作关系，已存在诸

９２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Ｏ）ａｄｏｐｔｅｄ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６８２（１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ｈａｒ－
ｇｅｓ　ａｔ　ｉｔｓ　１７ｔｈ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ｉｎ　１９９１．

如２００３年，根据ＳＯＬＡＳ对船龄超过１２年，总吨位超过１５０００吨的散货船进行检查；２００４，针对ＩＳＰＳ规则进行检查，共有５２５３艘次船

舶受到检查，５５艘船舶被滞留；２００６，ＳＯＬＡＳ及ＭＡＲＰＯＬ公约操作性检查，滞留船舶１４４艘；２００７，开展了针对ＩＳＭ的集中检查；２００８，开展了

针对ＩＳＰＳ的集中检查；２０１０，根据 ＭＡＲＰＯＬ附则ＩＩＩ、ＳＯＬＡＳ第ＶＩＩ章和ＩＭＤＧ规则对包装有害物质开展检查。

亚太地区的１８个国家在东京备忘录签字成为会员国，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斐济、中国香港地区、印度尼 西 亚、日 本、韩 国、马 来

西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泰国、瓦努阿图和越南。

东京备忘录新检查机制重新规划了船舶风险评估机制，应用基于风险的目标评估体系，并引入了公司绩效的概念，使风险评估模型更趋

于合理。此外，该新检查机制中采用了全新的选船机制，对不同风险船舶采用相异的检查策略。



多互助合作的实例，为北极航线中二者的合作提供

了良好的实践先例。
东京备忘录的信息数据系统已经与ＥＱＵＡＳＩＳ

建立数据交换，瑏瑧实 现 了 亚 太 地 区 和 欧 洲 地 区 船 舶

检查数据的共享，可避免船舶漏检、重复受检，也为

之后东 京 和 巴 黎 备 忘 录 的 合 作 提 供 了 平 台。２０１１
年起两大备忘录同时启用相同的缺陷代码系统，为

后期的信息共享或执行统一标准都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巴黎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港口国会定期合作进

行联合集中检查行动，一般固定在每年的一个季度

开展。２００９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０日，巴黎

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港口国合作进行旨在确保船舶

满足ＳＯＬＡＳ第三章的救生设备和设施要求的联合

检查；２０１１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３０日，东京

备忘录联同巴黎备忘录港口国成功开展了船舶结构

安全和国际载重线公约集中检查活动；２０１４年９月

１日至１１月３０日，巴黎备忘录与东京 备 忘 录 港 口

国联 合 开 展 了 旨 在 核 查 值 班 人 员 是 否 严 格 遵 守

ＳＴＣＷ　１９７８（修 订 案）有 关 休 息 时 间 要 求 的 检 查。
巴黎备忘录与东京备忘录几乎每年定期针对船舶安

全或防污项目进行联合检查，以更大范围内减少低

标准船舶的数量，保证世界航运质量。可预见今后

在 监 管 北 极 航 行 过 程 中，两 大 备 忘 录 有 望 依 据

ＭＡＲＰＯＬ、ＳＯＬＡＳ、《极 地 规 则》等 国 际 法 律 规 则，
针对极地船舶开展多项目检查合作，辅助船旗国构

建安全的北极水域航行环境。
北极航线利用巴黎备忘录和东京备忘录港口国

具备合作可行性与实践基础，在北冰洋备忘录暂时

缺失的情形下，两大备忘录港口国可通力协作，包括

共享信息、构建专门的北极检查员培训体系、实施统

一的港口国监督检查标准等，共同监督北极水域作

业的船舶。通过两大备忘录的合作可在北极航线构

筑严密的监督网，规范航行于北极水域船舶的证书、
建造、设计、配备、船员等方面以符合相关国际海事

公约的要求。
四、我国在北极水域港口国控制中可发挥的能

动作用

北极问题具有复杂性，如海洋污染等具有跨地

域的特点，仅依赖某个国家或利益集团无法有效应

对，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参与。外交部长王毅在第

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中指出，中国是北极的重要利

益攸关方，以尊重、合作与共赢、三大政策理念为指

导参与北极事务，其中合作为根本途径，共赢为最终

目标。中国愿在北极气候变化、环保、航运等多领域

同有关各方加强合作，以取得务实共赢的成果。中

国希望通过建设性的参与北极事务，与各方共享机

遇、共迎挑战，为促进北极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瑏瑨

我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港口国，拥有漫长的海

岸线与众多的港口，作为世界贸易大国，我国可能成

为经过北极航线船舶的重要目的港或停靠港。若要

规范在北极水域航行的船舶活动，中国力量必不可

少。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提升整体港口国控制水平，
对外籍船舶的监督管理取得了长足发展，为消灭国

际低标准船舶、维护海上航运安全及海洋环境做出

了突出贡献。可预见我国将在北极水域的港口国控

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协同世界其他港口国共同监督

极地船舶的作业。
（一）我国港口国控制的发展完善

我国自１９８６年开始实施港口国监督，加大对船

舶安全的检 查。１９９４年，我 国 加 入 东 京 备 忘 录，成

为其创始国和成员国之一，此后一直切实履行成员

国的义务，遵循相关国际海事公约的要求，完善我国

港口国控制制度，培养检查人员并提高检查人员专

业素质，逐步 形 成 规 范、严 格 的 港 口 国 控 制 检 查 模

式。

１、逐渐完善的港口国监督制度和程序

中国海事局在“十一五”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
最迟在“十一五”末，中国的港口国检查要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８］随后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表明

要在现有基础上不断提高海事安全监管能力，实现

“有效监 管、快 速 救 助、优 质 服 务”。瑏瑩 在 此 指 导 下，
中国海事局制定出台了《港口国监督跟踪检查联系

程序》，实施了《港口国监督滞留通知程序》，进一步

规范中国的港口国检查措施。此外，我国以信誉分

级管理为原则实行了“黑名单”制度（着重追查的船

舶）和“双白名单”制度（安全诚信的船舶或船长），重
点检查、管理被列为“着重追查”对象的低水平船舶，
同时给予被评为“安全诚信的船舶或船长”一定的优

惠对待。［９］惩罚与奖励并举的检查制度在实践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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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２０００年５月，由法国、日本、英国、美国、西班 牙、新 加 坡 和 欧 洲 委 员 会 在ＩＭＯ总 部 共 同 签 订 了“建 立ＥＱＵＡＳＩＳ信 息 系 统 的 谅 解 备 忘

录”，ＥＱＵＡＳＩＳ是唯一手机世界商船船队与安全有关信息的数据库。

当地时间１０月１６日，第三届北极圈论坛大会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开幕。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致辞，就 北 极 问 题 阐 述

了中方基本立场．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ｏｌａｒｏｃｅａｎ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０８
《海事系统" 十二五" 发展规划》，中国海事局，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得了较大成效。

２、高素质港口国检查队伍的形成

我国自实施港口国控制制度以来，极为重视检

查人员素质的提升。中国海事局起草了《港口国监

督检查队伍调整方案》，以指导建设高质量的检查队

伍。［１０］此外，交通 部 海 事 局 业 已 举 办 多 次 有 关 港 口

国控制为主 题 的 培 训，提 高 检 查 人 员 的 专 业 素 质。
为使国内检查人员达到国际水准，中国多次选派优

秀港口国控制检查人员远赴欧美、日韩等国进行交

流学习，实地考察港口国控制活动，并积极派员参加

东京备忘录下举办的港口国检查员培训。现今中国

的港口国监督检查队伍渐趋专业，管理更为科学，正
逐步向国际高水平靠拢。

３、日趋强化的港口国检查力度

为保障海上人命安全、保护海洋环境，消除低标

准外国籍船舶对区域乃至全世界航运安全的影响，
切实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我国海事局不断提高海

事行政执法能力，加大船舶安全检查力度。经过二

十余载的发展，截至２０１４年，我国已有５２个港口开

展检查工作，各有权进行港口国控制的单位合计检

查船 舶７２５６艘 次，共 发 现 缺 陷 上 万 项，滞 留 船 舶

４８４艘次，滞留率６．５％，高于东京备忘录下的平均

滞 留 率，各 项 检 查 数 据 指 标 均 位 于 亚 太 地 区 前

列。［１１］［１２］［１３］［１４］中国严 格 公 正 科 学 的 港 口 国 检 查 在

亚太地区乃至世界赢得了良好声誉，也对国际低标

准船舶产生了一定的威慑力。
（二）中国与国外港口国合作的加深

中国加入东京备忘录以来，响应国际海事组织

的号召，积极与其他港口国进行交流、合作，不仅在

亚太地区内部联合开展港口国检查，也协同其他欧

美国家根据国际海事公约的要求实施港口国监督，
在消除全球范围内低标准船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我国已于２０１０年完成中国港口国监督 数 据 库

（设在辽宁海事局）的开发使用，为实现区域间港口

国监督合作和信息共享提供便利。此外，我国十分

重视与国外 海 事 机 构 有 关 人 员、技 术 方 面 的 交 流。

２０１０年，我国联 同 美 国 检 查 员 在 上 海 港 开 展 了“大

型邮轮的港口国监督检查”的技术交流活动，实行了

相关模拟检查及业务探讨。此外，我国每年均会派

员参加东京备忘录下召开的港口国间研讨会，派出

检查员到实 施 港 口 国 控 制 制 度 经 验 丰 富 的 国 家 学

习。我国与国外的信息、人才和技术的合作和交流，
利于在国家间形成基本统一的检查标准与水平，成

为我国在北极水域中参与国际港口国间合作的重要

条件。

港口国控制的国家实践中，中国海事局同其他

港口国合作参与了东京备忘录、巴黎备忘录、黑海备

忘录及美国海岸警卫队联合组织的各类港口国集中

检查活动。例如参与东京备忘录于１９９８年实行的

针对ＩＳＭ规则 的 港 口 国 管 理 集 中 检 查，２００３年 的

散货船结构安全检查，２００４年的ＩＳＰＳ检查等；２００７
年参与东京备忘录，巴黎备忘录，黑海、印度洋备忘

录及美国海岸警卫队联合开展的国际航行船舶实施

ＩＳＭ规则的检查；参加巴黎备忘录和东京备忘录定

期举行的联合检查等。［１５］通过与国外港口国多年的

协同检查，我国积累了相关合作的经验，在今后北极

水域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时，基于先前配合的默契，
我国与北极水域沿岸国及其他具有攸关利益港口国

的合作控制检查将更协调。
近年来，中国参与北极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

拓展，积极投身于科研、环保和航运等领域的工作，
并就相关问题与他国进行有效合作。实践证明，中

国是北极事务建设性的参与者、合作者，中国有意愿

也能够为北极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中国

的港口国控制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检

查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和执法力度都有了较大进步，
加之与国外港口国多年的合作及交流经验，本着负

责的态度与保护海洋安全和环保的决心，中国有能

力在北极水域的港口国控制活动中有所作为。
五、结论

北极航线可缩短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上距离，
北极矿产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开辟，正吸引越来越多

的船舶在此航行。北极特殊的自然环境使得船舶于

此区域航行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船舶在北极航线

航行须满足更严格的国际标准和要求，才可保证人

身、财产和环境的安全。因此监督和检查在北极水

域作业的船舶是否合乎国际标准至关重要。港口国

辅助船旗国，通过检查、滞留等控制措施，能够减少

低标准船舶的数量、维护海上安全，在船舶北极航行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海上人 命 公 约》、《国 际 防 止 船 舶 造 成 污 染 公 约》、
《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国际公约》等对港口国控制

做出了具体规定，港口国在北极水域检查船舶时应

注意依据该类公约的标准和要求，行使监督权利的

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北极水域尚无专门的港口国

备忘录，当前最为适宜的方式为联合欧亚大陆的港

口国，加强现有备忘录下港口国之间的合作以发挥

港口国控制的作用。东京备忘录和巴黎备忘录具有

合作的可行性与实践基础。通过两大备忘录的通力

合作，共享信 息，实 施 统 一 专 门 的 北 极 水 域 检 查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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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可构建在北极水域严密的港口国监督网，保证北

极航行的安全和环保。我国是北极航行的重要利益

攸关国，作为东京备忘录的成员，我国一直积极投入

监督国际船舶的安全与环保运营。我国的沿岸港口

将在北极航线利用中作为重要的停靠港，我国也将

在北极港口国控制中扮演重要角色，为确保北极船

舶的适航性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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